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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建地权的瓦解与重构：鄂豫皖苏区土地改革运动研究

（1927-1930）
杨俊 刘依

湖北工业大学，湖北武汉，430068；

摘要：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（1929-1930 年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社会变革实践运动。革命前，鄂豫皖

地区土地高度集中，地主阶级通过高额地租、劳役、高利贷及苛捐杂税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，导致农村经济濒

临崩溃。1927 年黄麻起义后，中共逐步推进土地革命，先后颁布《临时土地政纲》和《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

政纲实施细则》，明确没收与分配原则，维护中农权益，基本上完成土地分配，并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

政权。尽管曾受“左”倾错误干扰，经过纠正，土地革命显著解放了生产力，调动了农民积极性，巩固了苏维

埃政权，并为其他根据地提供了经验借鉴。研究表明，土地革命不仅重构了农村生产关系，更通过经济与政治

的双重变革，奠定了革命战争胜利的群众基础，军民关系十分密切，巩固了革命政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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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封建地权的固化与危机

土地自古以来便是人民赖以生存的根基，中国延续

两千余年的封建土地制度，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，

广大贫雇农深受地主的剥削与迫害，迫切渴望获得土地。

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，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土地革命

的极端重要性，迅速转向农村，启动土地革命。鄂豫皖

革命根据地作为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一处重

要革命根据地，与全国各地情形相似，人民长期饱受剥

削之苦，其突出特点在于规模宏大、持续时间长。

1.1 土地占有的高度集中

在土地革命以前，全国大量的土地都集中在地主、

当地豪绅以及军阀手中，土地占有已经呈现出畸形的垄

断。他们凭借政权和宗法势力，将土地变为自己榨取佃

农的工具，使得广大农民陷入无地可耕与高额地租的双

重压迫之下。

1930 年 12 月，鄂豫边区特委向中央详细报告了当

地的土地占有情况。“中部地区地主不甚集中，大地主

较少，中小地主、富农较多，农民种地主、富农的田。”

“北部土地多集中在大地主手内，佃农种地主土地，房

屋、农具都是地主的。”“南部土地多集中在地主阶级

手内。”
[1]246

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、豪绅、军阀占据了

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优质田地。在鄂东北

地区，黄冈大地主刘维真拥有二万五千石（两斗五升合

一亩）田地；方本仁占有一万二千石的田地；黄安火地

主李介仁占有三千九百二十亩田地；蕲水县何家寨几姓

祠堂占有两万四千石以上的祭产田。

在豫东南地区，信阳县大地主黄世清占有万亩以上

良田；商城地主黄光桐仅在银沙畈一带就占有二千四百

五十亩田地。皖西北地区，霍丘县张敬尧家在一九二七

年以前，拥地七八万亩以上；跨省连县的大地主动辄占

据上万亩土地，如霍邱的大地主李梦庚占据二十余万亩，

素有“马跑百里不吃别人草，人行百里不喝别人家水”

之称。
[1]247

六安县的丁、涂、史、刘四家大地主，各占

有土地在万亩以上。在鄂豫皖边区，占田地千亩左右的

地主，为数更多，占田数百亩到一千亩的地主就更普遍

了。

土地革命前，占总人口不到一成的地主却占据了超

过八成的土地，个别地区更甚。而占人口数量九成的贫

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二成的土地总数。土地高度集中，

贫富悬殊离谱，这就成了后来爆发土地革命、打土豪分

田地的直接原因。

1.2 多重剥削体系：地租、劳役与高利贷

鄂豫皖地区大部分农民占有很少的土地，秋收后，

除去缴纳租息，仅有少量粮食足够生活。无土地的佃农

们更是苦不堪言，他们向地主缴纳完地租后，还要向当

地的军阀缴税，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，地主和反动政府

凭借对土地的垄断和手中的特权，向农民进行敲骨吸髓

的剥削。
[1]2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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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主通常剥削农民以实物地租为主。在鄂东北地区，

实物地租通常分为批田、分种等缴纳方式。“批田”，

指的是地主将田地的“田面”的使用权租给农民。在租

地之前，农民要向地主交够足够的押金之后才有权确定

租额，租额通常高达地价的一半以上，这种做法极不合

理。不论灾年丰收，租额固定，如若欠租即夺田且押金

不退还。“分种”，也称分成制，是指农民需向地主上

交收成的五至八成，且地主有权随时收回土地。豫东南

地区的地租形式常有“死租”、“活租”等。地主和农

民确定死租后，要先签订租约，租约中会写清详细的租

赁信息，不论收成如何，一切按租约为准，否则地主将

强制收田。这样，农民碍于这种租佃关系，为了留下田

地，无法向地主反抗，只能接受地主的残酷剥削。活租

与死租相反，每到秋收，地主看课定收，租额不定，收

成越好，租额越多。活租由地主根据收成任意定租，剥

削率高于其他缴纳方式。

农民不仅要向地主缴纳高额地租，还要被迫向地主

额外上交其他小课。在霍山县，“地主对农民的剥削，

除掉好田每石田付十租，歹田每石田付六租以外，还有

批礼、季压、鱼稞、果子礼、鸡稞等，换句话说，凡是

农村出产品，都有地主的份子”。
[2]
鄂豫边北部，除谷、

麦、鸡、人、花生、棉花、柴等课额外，佃户须定期送

礼、岁首拜年，若主家未起，须跪榻前叩头。不仅如此，

佃农每年须为田主服力役若干日，虽逢丧葬亦不得免。

包括抬轿、樵柴、修道、筑屋，妇女则缝鞋、看孩、饲

畜等。

高利贷的残酷剥削使农民陷入更为深重的痛苦之

中。其通过畸高的利率、层出不穷且极为苛刻的抵押条

件，形成了对农民的多重束缚，令其深陷难以摆脱的困

境。诸如“春借秋还”，春借一斗秋还两斗、以及“牛

谷”、“青苗钱”、“鞭子钱”等各式借贷，往往以双

倍利息滚算，并在青黄不接、婚丧嫁娶等农民最脆弱的

时点趁虚而入，最终迫使农民以田契、房契乃至人身自

由作抵，残存着超经济的人身束缚。

封建强权的统治阶级也对农民进行了多重压迫。北

洋军阀统治时期，苛捐杂税层出不穷，国民党新军阀统

治后，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。据统计，鄂豫皖边区的

苛捐达五十余种，税达十余种，可以说是“物物有税，

事事完捐”。国民党政府还沿袭了北洋军阀时期的预征

制。如豫东南，“任应歧统治时，完粮从十七年完到二

十一年；冯玉祥来后，又从十七年完到二十年，蒋介石

到后，又从十八年完起”。
[1]p252

在鄂豫皖地区土地改革之前，封建土地制度使得土

地高度集中，地主与特权阶级通过实物地租、各种劳役、

高利贷及苛捐杂税等多种手段，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。

这种“敲骨吸髓”般的剥削方式，使得农民生活陷入极

度不安，苦不堪言，进而导致农村经济濒临崩溃。因此，

摧毁封建土地制度，推翻地主与特权阶级的剥削，已成

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。鉴于此，鄂豫皖边区开展土地

革命已迫在眉睫。

2 鄂豫皖苏区土地制度的重构（1929-1930）

2.1 早期探索：从黄麻起义到《临时土地政纲》

1927 年 11 月，中共黄麻特委领导了著名的黄麻起

义。起义胜利后，黄安农民政府颁布了以实行土地革命、

推翻豪绅地主、保护商业贸易、建立工农政权，反对帝

国主义、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等为主要内容的施政纲领，

散发了《大会通电》和《告黄安县民众书》并制定了《土

地问题决议案》
[3]
，明确规定“取消一切剥削制度”，

“没收豪绅地主的剥削土地及一切不法财产”、“耕者

有其田”的土地政策。黄麻起义失败后，工农革命军在

敌人不断的“围剿”、“追剿”之下，仍以游击的方式

在其活动区域内广泛宣传土地革命，扩大了在群众中的

影响。

1928 年，随着柴山保地区的成功开辟，土地革命自

此正式拉开帷幕。这时，鄂东党组织和工农革命军的领

导人在尹家嘴召开会议，发动群众在乡村普遍开展“五

抗”运动。松鼠岗会议后，鄂东党组织确定了“豪劣地

主反动派的土地财产，照人口分给贫农、雇农，自耕农

不分土地进去也不拿出来，富农的好土地也没收，小地

主不反动的分给坏土地，但无所有权”的分配土地的原

则。
[4]
到 1928 年底，鄂东北根据地中心区域土地分配大

致完毕。“但由于战争频繁，根据地不稳定，其余地区

未能分得土地，只是发动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和抗租、

抗税、抗债的斗争。”
[1]p254

1928 年 6月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土

地政纲进行了原则性规定，为正处于热烈开展土地革命

阶段的鄂豫皖边区领导及民众指明了前进方向。在各个

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实践中，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

逐步丰富和完善。
[5]
1928 年 11 月，河南省委根据中共

六大精神，完整地提出了“以贫农雇农为中心，联合中

农，使富农中立”气据此，信阳中心县委向商城县委具



当代教育与艺术 Anmai/安麦 2025年 1卷 12期

216

体提出： “在农村斗争中主要的动力是贫农，中农是

同盟者，富农使其中立……今后必须坚决的执行对小商

人、自耕农的正确政策，相当的保护他们的利益。”
[6]

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成以后，根据地情况相对稳定，

为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。1929年 6月，鄂

东北各县第二次联席会议制定了鄂豫皖边区历史上第

一部土地法令——《临时土地政纲》。《临时土地政纲》

是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时期最早出台的一份纲领性文

件，它明确规定：凡地主、豪绅等全部土地一律充公；

凡宗祠、庙宇等公共积累之土地亦在没收之列，并须分

给无地农户、失业工人、退伍士兵、红军及赤卫队官兵

家属。对于孤寡、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反革命行为者，无

论其土地已租或未租，一律不予没收。这样，文件既清

晰界定了没收和分配的范围，又对“谁种谁收”做法的

不足进行了弥补。此外，政纲对中小商人和富农采取了

保护性措施：中小商人可继续经营资本企业，富农仍可

保有其土地；前者享有营业自由，后者拥有耕作自由，

同时废除军阀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，改行统一的累进税

制。这种以原耕为基础的分配方法虽然操作简便，易于

群众接受，但由于地主未出租的土地数量有限，必然导

致分配数量悬殊。这些缺陷表明，当时的土地革命尚处

于探索阶段，相关分配政策仍显稚嫩。

2.2 体系化与成熟发展：《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

政纲实施细则》的制定

1929 年 11 月下旬和 12月底，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分

别召开了全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和全区第一次苏维

埃代表大会。这两次会议对土地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，

并在深入总结土地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，通过了《鄂

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》二十条，对《临时

土地政纲》作了补充和修订。

这些条例对土地政策作了具体的规定，其主要内容

包括：明确规定了没收的对象是豪绅地主、反革命分子

所有之土地、一切公产官地和富农剩余的土地；规定在

没收和分配土地时，不得侵犯自耕农利益，要联合中农，

富农“得享其地”、“有自由耕种权”，无反动嫌疑的

豪绅反动派家属也可分得土地；规定分配土地的标准主

要是以粮食需要即全家人每年所吃粮食的多少为主。此

外，如有宽余的土地，则依照耕种能力分配。同时规定

“分配土地不可以土地面积为标准，须以生产多少为标

准”
[7]
，避免土地肥瘠不均的问题；反对盲目烧杀行为，

保护商业等。

1930 年 4月，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广大乡村即完成了

没收地主土地和分配土地的工作，取得了边区土地革命

的重大胜利。至 1930 年夏，在当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

范围内，按照土地政纲，基本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。

鄂豫皖苏区对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还作了较详细

的说明，对指导土地革命斗争实践起了较大的作用。苏

区政府没有制定统一划分阶级的标准， 尽管鄂豫边区

所规定的分配土地的主要标准不够科学，难于操作，但

总的来说，以上一系列的规定保护了中农的利益，反对

绝对平均主义，缩小了社会的震动面，不仅正确地贯彻

了“六大”精神，而且比“六大”的规定有所发展，对

其他根据地具有重要借鉴作用，由此，鄂豫皖边区的土

地政策已经基本成熟。

2.3 曲折与纠偏：应对“左”倾错误与政策调整

然而，鄂豫皖地区在 1930 年进入土地革命蓬勃发

展阶段后，受到了李立三“左”倾冒险错误的干扰，出

现了反对富农的过“左”政策。一些中农和贫农被错误

地划分为富农，其财产和土地遭到征收，严重影响了土

地革命中的阶级力量。
[8]
5 月，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

会议上通过的《土地暂行法》提出兴办“大规模农场，

不可零碎分割”。集体农场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，工人

的吃穿由苏维埃政府负责，除了工资外。此外，农场还

实行八小时工作制，组织工人进行早操和晚上的文化课

及政治常识学习。这一政策严重脱离群众，劳民伤财，

农场工作仅限于“打柴、积粪”，且对周边农民产生了

负面影响。

随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传达，李立三“左”

倾的土地政策得到了纠正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积极贯彻

以曾中生为书记的鄂豫皖特委新制定的正确的土地政

策，坚决纠正“左”的错误。“已经进行土地革命的老

区，对地主家属依然分给土地，对富农只没收剩余的土

地，并停止向富农‘征发’；撤销所有的集体农场。按

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重新分配所没收的土地，均在 1

931 年春耕大忙之前结束。同时，随着革命根据地的扩

大，在新开辟的区域里，土地革命随之跟进。”
[10]

3 地权重构后的成效：经济、政治与社会变革

3.1 生产力的解放与农民生计的改善。

在共产党的带领下，鄂豫皖地区的土地革命轰轰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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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的进行着，使广大受剥削的贫农、中农获得了土地，

成为土地了的主人，他们挣脱了封建土地制度的枷锁，

积极性极为高涨，极大的解放了鄂豫皖地区的农村生产

力。1930 年黄梅县土地改革完成后，农民收成增加了，

每亩地的粮食产量多达四百斤，黄陂县、英山县水稻的

收成也比往年要好。伴随着农业生产的逐步发展和苛捐

杂税的废除，农民的生活得到大为改善，不用再还租还

债，分得了土地，购置了新的生活用品与农具，工人们

也增加了工资，生活焕然一新。

改革封建土地制度，首先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

系，进而引发了农村政治制度的深刻变革。以往饱受压

迫和剥削的贫苦农民，不仅成为了土地的主人，经济上

得以翻身，更在政治上实现了逆袭，真正成为农村的主

人，获得了参政、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政治权利。

土地革命后，革命根据地的根本变化。土地革命使

革命根据地经济社会实现深刻的大变革，“农民分得了

土地，工人改善了生活，妇女得到了解放，取消了债务，

废除了苛捐杂税，土豪杀尽，政权到手，行路也得安心，

呼吸感到自由，比较革命以前的生活，已经是两个世界”。
[11]

3.2 政权基础得到巩固，军民关系密切。

农民分得土地之后，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。广

大农民把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、苏维埃政府、工农红军

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各地农民都愿意去维护红军，在物

质和精神上去支持革命。

商城县土地革命后，农民拥护苏维埃和红军在周边

区域县份数第一。青年农民甚至少年、妇女都积极要求

参加红军。根据地的人民，都把红军看成是“自己的武

装”。他们把拥护红军、支援红军、扩大红军看成自己

的光荣任务。为了扩大红军，在根据地掀起了一次又一

次的参军热潮。一九三一年六月，第二次反“围剿”胜

利后，根据地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参军热潮。从六月至八

月，鄂东北、豫东南地区，有七千多青壮工农参加了红

军，皖西北地区有二千多人参加了红军。
[1]
在参军运动

中，出现了不少兄弟参军和全家都参军的动人情景。由

于兵源充足，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在战斗减员的情况下

仍不断壮大。
[6]
工农红军在农民的支援之下，在多次革

命战争中以弱胜强，取得胜利，击溃敌人。

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，解决了农民的

问题，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、两个政府所代

表与维护的阶级利益的根本不同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

援革命战争、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，成为中

国共产党、革命政权、人民军队雄厚的基础和强大的力

量。这是鄂豫皖边区革命战争能够长期坚持，革命根据

地能够长期存在的最基本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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